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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校区 2020 年第一季度物业、保安、绿化、保洁等项目

审计通知

财务处、后勤处、保卫处、学工处、老干部处、国际合作处、资产处

（招标办）、国际教育学院：

根据审计工作安排并经校（院）领导批准，审计处组成审计组自

2020 年 4 月 27 日起对泰安校区 2020 年第一季度物业、保安、绿化、

保洁等项目开展审计。

请相关单位（部门）对各自所主管、承担的 2020 年第一季度物

业、保安、绿化、保洁等项目开展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，于 2020 年

5 月 11 日将自查报告及相关资料交送审计组。资产处（招标办）、财

务处在此审计工作结束前，不进行泰安校区 2020 年第一季度物业、

保安、绿化、保洁等项目财务结算。

请各单位（部门）积极配合审计工作，对于弄虚作假，损害学校

利益的单位（部门）、个人将按照规定移交纪律监察部门处理。

审计组组长：高翔

成员：李大明（主审）、王红霞、徐萌萌

审计处

2020 年 4 月 27 日


